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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市歙县生态环境分局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28603][bookmark: _Toc29027][bookmark: _Toc22638][bookmark: _Toc24251][bookmark: _Toc340667140][bookmark: _Toc344713115][bookmark: _Toc21174_WPSOffice_Level1]1  总  则
[bookmark: _Toc23095][bookmark: _Toc6215][bookmark: _Toc340667141][bookmark: _Toc344713116][bookmark: _Toc18081][bookmark: _Toc10272][bookmark: _Toc9109_WPSOffice_Level2]1.1 编制目的
完善县生态环境分局突发环境事件应对机制，科学有序高效应对突发环境事件，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环境安全。
[bookmark: _Toc31229][bookmark: _Toc340667142][bookmark: _Toc23895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4620][bookmark: _Toc1232][bookmark: _Toc344713117][bookmark: _Toc28892]1.2 编制依据
依据《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号）、《安徽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皖政办秘〔2021〕6号）、《黄山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歙县行政区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等，结合县生态环境分局实际情况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_Toc2569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7565][bookmark: _Toc30217][bookmark: _Toc14402][bookmark: _Toc8099]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发生在我县境内或发生在县外但对我县有较大影响的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
放射源和射线装置生产、销售、运输和使用过程中造成的辐射事故、重污染天气的应对工作按照相应预案执行。
[bookmark: _Toc913][bookmark: _Toc1792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2065][bookmark: _Toc340667145][bookmark: _Toc2348][bookmark: _Toc344713120][bookmark: _Toc7167]1.4 工作原则 
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统一领导、各司其职，分级负责、快速反应、科学处置。
[bookmark: _Toc26525][bookmark: _Toc2598][bookmark: _Toc1685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8962][bookmark: _Toc12966]1.5 事件分级
按照事件危害程度、影响范围等因素，突发环境事件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级。具体见附件1。
[bookmark: _Toc340667146][bookmark: _Toc5376][bookmark: _Toc3918][bookmark: _Toc18200][bookmark: _Toc344713121][bookmark: _Toc750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0736]2  组织指挥机构与职责
[bookmark: _Toc1902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6688][bookmark: _Toc9420]2.1 应急指挥领导小组
县生态环境分局设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分局应急领导小组”），组成如下：
组  长：县生态环境分局局长
副组长：县生态环境分局党组成员和副局长
成  员：分局办公室、歙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环评股、污染控制股、黄山市歙县生态环境执法监测站主要负责同志。
成员部门工作职责见附件2。
局应急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为：
（1）指导、协调全县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对工作；
（2）承担县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中心（以下简称县应急指挥中心）日常工作，推进全县环境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督促落实环境应急准备工作；
（3）负责全县突发生态环境事件预防、监测预警体系建设；组织指导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应急监测，提出污染控制、消除处置建议；会同有关部门做好事件信息发布和调查处理等工作。
[bookmark: _Toc26208][bookmark: _Toc1630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1905]2.2 分局应急指挥领导小组办公室
分局应急指挥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分局应急指挥领导小组日常工作，指导协调全县生态环境应急管理工作，督促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应对工作，由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主要负责同志任分局应急指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bookmark: _Toc20011][bookmark: _Toc31335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5719][bookmark: _Toc9265][bookmark: _Toc25459][bookmark: _Toc340667148][bookmark: _Toc344713123]3  应急准备
[bookmark: _Toc259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2758][bookmark: _Toc14623]3.1 预案制定
县生态环境分局负责制定、完善本部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1095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9819][bookmark: _Toc22904]3.2 风险控制
分局相关股室、大队和监测站要结合部门职责和局防范化解生态环境风险分工，压实工作责任，把生态环境风险防范化解工作纳入常态化管理，系统构建全过程、多层次生态环境风险防范体系。应按照县人民政府的统一要求，开展歙县区域突发生态环境事件风险评估工作，分析评估可能发生的突发生态环境事件，提高区域生态环境风险防范能力；检查企事业单位生态环境风险防范、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并就发现的问题督促整改。
[bookmark: _Toc15426][bookmark: _Toc2737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1778]3.3 应急队伍
强化生态环境应急管理人员配备，安排责任心强、业务能力强的人员承担环境应急工作，要不断推进生态环境应急救援能力建设，探索依托社会力量建立专业化环境应急救援队伍模式；定期开展培训和演练，提高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快速响应及应急处置能力。
县生态环境分局成立县综合协调组、县新闻宣传组、县污染处置组、县应急监测组、县应急保障组、县调查评估组：
（1）办公室、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等加入县综合协调组和县新闻宣传组；
（2）污染控制股加入县污染处置组；
（3）黄山市歙县生态环境执法监测站加入县应急监测组；
（4）环评股加入县应急保障组；
（5）办公室、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污染控制股等加入县调查评估组；
根据县指挥部的要求，分局应急领导小组指派本局相关部门参加医疗救治、社会维稳等工作组的相关工作。
[bookmark: _Toc21010][bookmark: _Toc16025][bookmark: _Toc20243_WPSOffice_Level2]3.4 物资装备
健全制度和规划，配备符合实际需求的应急监测仪器设备和装备；开展应急资源调查，建立和充实环境应急物资储备，建立物资储备信息库并实行动态管理，在县生态环境分局设立实物储备转运库，并调查统计辖区内可调配物资的企业名单，做到有物可用、有物够用的原则。
[bookmark: _Toc28941][bookmark: _Toc2158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0989]3.5 技术支持
县生态环境分局应建立应急专家库，充分发挥专家的技术支持作用，必要时也可邀请市生态环境局同志、有关高校教师作为专家现场指导。
[bookmark: _Toc31515][bookmark: _Toc8711][bookmark: _Toc4593_WPSOffice_Level2]3.6 联动机制
根据区域或流域生态环境风险防范需要，加强与相邻地区生态环境应急管理部门的联动，健全风险防范、信息通报和应急联动机制；加强与其他部门、企业的联动机制建设，协同高效处置各类突发生态环境事件。部门之间联动机制如下：
①负有应急救援职责的各有关成员单位，应当按照总体预案、有关专项预案的规定，在接到应急响应通知或较大以上或有可能上升为较大以上的突发事件的信息时，主动对接应急需求，服从专项指挥部办公室的指挥调度，迅速赶赴突发事件现场或有关应急救援岗位，在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开展救援工作。
②各专项预案规定的工作小组牵头部门，应当牵头组织协调有关成员单位，制定工作任务、细化职责分工，有序开展相关救援工作。
③有关成员单位、工作小组，应当在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调集救援人员和专业队伍，协同有序开展涉及的以下相关救援工作：现场警戒、交通管制、社会治安等安全稳定工作；应急通讯、运输通行、运力协调等应急保障工作；人员搜救、现场处置、排险除患、重要设施保护等抢险救援工作；现场人员救治、卫生防疫等医学救援工作；电、水、气、路等基础设施的抢修和恢复工作；人员安置、生活救助、抚恤善后等生活保障和救助工作，以及新闻宣传、社会动员、捐赠等工作。
[bookmark: _Toc16538][bookmark: _Toc3040][bookmark: _Toc7747][bookmark: _Toc250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991]4  监测预警
[bookmark: _Toc20746][bookmark: _Toc1515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7714]4.1 监测
构建自动监测、手工监测相结合的监测网络，提高监测技术水平；通过日常监管、互联网信息、环境污染举报等途径，加强突发生态环境事件苗头信息收集；强化部门联动，及时通报可能导致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信息；督促企事业单位落实主体责任，及时报告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信息。
[bookmark: _Toc17605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5443][bookmark: _Toc20192]4.2预警
[bookmark: _Toc13703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7693][bookmark: _Toc5064_WPSOffice_Level3]4.2.1 预警分级
对可以预警的突发生态环境事件，按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紧急程度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将预警级别由高到低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标示。突发环境事件预警分级标准见附件3。
[bookmark: _Toc260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21436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13966]4.2.2 预警发布
[bookmark: _Toc355342541]当可能发生突发生态环境事件时，应当及时向县级人民政府提出发布预警信息的建议。
预警原则上由县级人民政府（专项指挥机构）或其授权的县生态环境分局发布，及时向上一级政府或生态环境部门报告，必要时可越级上报，并向可能受到危害的毗邻或相关地区政府通报。
接到三级（黄色）及以上预警信息报告后，经县生态环境分局主要负责同志批准，向县政府提出预警发布建议，并提出向可能受到危害的毗邻地区的政府或部门通报的建议。经批准后的预警信息可通过县政府门户网站歙县生态环境分局板块发布。其中一级（红色）、二级（橙色）预警信息还应及时报告生态环境省厅，并向县人民政府提出上报市人民政府预警信息建议。（预警发布（调整、解除）审批表见附件4）
[bookmark: _Toc11202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24018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15383]4.2.3 预警级别的调整和预警解除
根据事件事态发展，做好事件预警的调整、解除建议工作；报经县人民政府同意后，按照“谁发布、谁解除”的原则，由发布单位宣布解除预警。
[bookmark: _Toc566][bookmark: _Toc12012_WPSOffice_Level1]5  信息报告
[bookmark: _Toc29825][bookmark: _Toc1791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629]5.1 报告流程
县生态环境分局在获知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后，要立即进行核实、分析研判，对突发环境事件的性质和类别作出初步认定，并依照《歙县行政区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有关规定，上报事件信息。
歙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接到突发生态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后，对地方初判为较大及以上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立即调度核实，分析研判，并向歙县生态环境分局领导进行汇报，经局主要负责同志批准后，1小时内报告县政府和市生态环境局，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或特殊情况下，经分局主要负责同志批准后，可直接向省生态环境厅报告，并同时报告黄山市生态环境局；对地方初判为一般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立即调度核实，分析研判，并向局主要领导进行汇报，经局主要负责同志批准后，4小时内向县人民政府和市生态环境局报告。
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处置过程中事件级别发生变化的，按照变化后的级别及时报告信息。
[bookmark: _Toc8663][bookmark: _Toc623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6487]5.2 报告内容
突发生态环境事件报告分为初报、续报和处理结果报告，报告原则上采用书面报告形式，情况紧急的，可先通过电话口头报告，并尽快补充书面报告。报告中要包含事件处置的研判与是否启动应急响应的建议。
初报在获知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后首次上报；续报在查清有关基本情况、事件发展情况后随时上报；处理结果报告在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处理完毕后上报。
初报应当报告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发生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事件起因和性质、基本过程、主要污染物和数量、监测数据、人员受害情况、饮用水水源地等环境敏感点受影响情况、事件发展趋势、处置情况、拟采取的措施以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等初步情况，并提供可能受到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影响的环境敏感点的分布示意图。有条件的同时报送视频、图片等信息。
续报应当在初报的基础上，完善初报中未提供信息，按上级生态环境部门规定的时限报告有关处置进展情况。
处理结果报告应包括事件概述、处理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措施、过程和结果，突发环境事件潜在或者间接危害以及损失、社会影响、处理后的遗留问题、责任追究等详细情况。
[bookmark: _Toc30315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3893][bookmark: _Toc12367]5.3 信息通报
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相邻行政区域的，县生态环境分局应当及时通报相邻行政区域同级生态环境部门，同时报上级生态环境部门。并向县级人民政府提出向相邻行政区域同级人民政府通报的建议。
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已经或者可能涉及邻县（区）的，县生态环境分局要及时向邻县（区）县级生态环境部门通报情况，视情向县人民政府提出向邻县（区）人民政府通报的建议。
[bookmark: _Toc340667158][bookmark: _Toc344713133][bookmark: _Toc2523][bookmark: _Toc18667_WPSOffice_Level1]6  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7887][bookmark: _Toc340667159][bookmark: _Toc344713134][bookmark: _Toc176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0950][bookmark: _Toc26372]6.1 响应分级
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对遵循分级负责、属地为主的原则。县人民政府对本辖区内发生的各类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做好先期处置工作。
一般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由县生态环境分局组织，其中，涉及面广、敏感复杂或处置不当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一般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当报请县人民政府指导应对。特别重大、重大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由国务院、省人民政府组织应对。
根据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严重程度、影响范围和发展态势，将县级层面应急响应设定为Ⅰ级、Ⅱ级和Ⅲ级3个等级。其中：对初判为特别重大、重大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县级启动Ⅰ级响应；对初判为较大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县级启动Ⅱ级响应；对初判为涉及面广、敏感复杂或处置不当将会产生严重后果的一般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县级启动Ⅲ级响应。
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发生在易造成重大影响的地区或重要时段时，可适当提高响应级别。应急响应启动后，可视事件损害情况及其发展趋势调整响应级别，避免响应不足或响应过度。
[bookmark: _Toc3129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834]6.2 先期处置
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发生后，县生态环境分局会同县公安、交通运输、应急管理等相关部门组织对污染来源开展排查，查明涉事单位，确定污染物种类和污染范围，切断污染源。
[bookmark: _Toc31753][bookmark: _Toc28473_WPSOffice_Level2]6.3 响应措施
[bookmark: _Toc25167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28409][bookmark: _Toc24136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8775]6.3.1 Ⅰ级、Ⅱ级响应
对初判为重大及以上突发生态环境事件，根据事件发展事态，经会商研判，及时向县应急指挥中心报告并提出启动Ⅰ级应急响应的建议（审批表见附件5），同时报告县应急指挥中心，按照县应急指挥中心指令具体负责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GoBack]对初判为较大突发生态环境事件，根据事件发展事态，经会商研判，及时向县应急指挥中心报告并提出启动Ⅱ级应急响应的建议。县应急指挥中心启动Ⅱ级响应，统一指挥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Ⅰ级响应时，分局应急领导小组组长带队赶赴现场，分局实行24小时值班，副组长在岗带班；Ⅱ级响应时，分局应急领导小组组长带队赶赴现场，分局实行24小时值班。
分局应急领导小组组建由分局相关股室、大队、监测站组成的若干工作小组，并通知相关县直单位加入县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工作组，参与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各工作组职责和应急处置措施按照《歙县行政区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执行。
（1）办公室、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等加入县综合协调组和县新闻宣传组；
（2）污染控制股加入县污染处置组；
（3）黄山市歙县生态环境执法监测站加入县应急监测组；
（4）环评股加入县应急保障组；
（5）办公室、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污染控制股等加入县调查评估组；
根据县指挥部的要求，分局应急领导小组指派本局相关部门参加医疗救治、社会维稳等工作组的相关工作。
[bookmark: _Toc13862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31152][bookmark: _Toc13750_WPSOffice_Level3]6.3.2 Ⅲ级响应
对初判为涉及面广、敏感复杂或处置不当将会产生严重后果的一般突发环境事件，经会商研判，报经分局主要负责同志同意后由县应急指挥中心（县生态环境分局）决定启动Ⅲ级响应，同时报告县应急指挥中心总指挥（分管副县长），县人民政府成立县应急指挥中心，负责现场指挥。县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派出由县生态环境分局领导带队，相关股室、大队、监测站以及环境应急专家参加的工作组赶赴现场。县生态环境分局实行24小时值班。
工作组到达现场后，开展污染源排查、应急处置、应急监测、原因调查等工作，并根据需要协调有关方面提供队伍、物资、技术等支持。主要工作：
（1）了解事件情况、影响、应急处置进展及当地需求等；
（2）指导事发地制订应急处置方案；
（3）根据地方请求，组织协调相关应急队伍、物资、装备等，为应急处置提供支援和技术支持；
（4）对跨县（区）级行政区域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对工作进行协调；
（5）指导开展事件原因调查及损害评估工作。
[bookmark: _Toc12080][bookmark: _Toc2208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44713127][bookmark: _Toc263][bookmark: _Toc340667152]6.4 信息发布
根据县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县应急指挥中心统一组织，配合做好应急处置信息发布，主动、及时、准确、客观地向社会发布突发环境事件和应对工作信息，回应社会关切，澄清不实信息，做好舆论引导。
信息发布内容包括事件原因、污染程度、影响范围、应对措施、需要公众配合采取的措施、公众防范常识和事件调查处理进展情况等。
[bookmark: _Toc31497][bookmark: _Toc25204][bookmark: _Toc7687][bookmark: _Toc51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4273][bookmark: _Toc344713139][bookmark: _Toc340667164]6.5 响应终止 
当事件处置基本完毕、污染物质降至规定限值以内、所造成的危害基本消除时，由启动响应的应急指挥机构终止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344713140][bookmark: _Toc340667165][bookmark: _Toc16638][bookmark: _Toc13903][bookmark: _Toc17828][bookmark: _Toc4283_WPSOffice_Level1]7  后期工作
[bookmark: _Toc13459][bookmark: _Toc1642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6688][bookmark: _Toc6659][bookmark: _Toc8345][bookmark: _Toc340667166][bookmark: _Toc344713141]7.1 损失评估
县生态环境分局可以在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期间组织开展与评估相关的资料收集等前期准备工作；应急响应终止后，在县人民政府统一部署下，县生态环境分局组织开展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工作。评估结论作为确定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等级、行政处罚等工作的依据。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直接经济损失评估按照生态环境部相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17411][bookmark: _Toc1098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9071][bookmark: _Toc17203][bookmark: _Toc11293]7.2 事件调查
应急响应终止后，按照有关规定，分局应急领导小组配合省、市生态环境部门开展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处理；
一般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处理由县生态环境分局视情组织开展。
[bookmark: _Toc18920][bookmark: _Toc29299][bookmark: _Toc21359][bookmark: _Toc729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7274]7.3 总结评估
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按照“谁响应，谁评估”的原则，县生态环境分局对相应的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进行总结评估，形成总结报告或案例分析材料，并报上级生态环境部门。县生态环境分局对启动县级应急响应的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进行总结评估。
[bookmark: _Toc8826][bookmark: _Toc697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7618][bookmark: _Toc14774][bookmark: _Toc19223]7.4 善后处置
应急响应终止后，县生态环境分局指导事发地政府及时组织制订并实施生态环境恢复工作方案。
[bookmark: _Toc10508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5352][bookmark: _Toc18193][bookmark: _Toc23028]8  应急保障
县生态环境分局应急领导小组根据全县生态环境应急工作的需要，协调必要的资金、装备、通信、技术保障。
[bookmark: _Toc3729][bookmark: _Toc344713149][bookmark: _Toc340667174][bookmark: _Toc23809][bookmark: _Toc21919][bookmark: _Toc516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40667178][bookmark: _Toc344713153][bookmark: _Toc26259][bookmark: _Toc231832881][bookmark: _Toc18307]9  附则
[bookmark: _Toc1565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4382][bookmark: _Toc15548][bookmark: _Toc7079][bookmark: _Toc12139]9.1 预案管理
预案实施后，县生态环境分局要参照本预案和本级政府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做好预案宣传、培训和演练，并根据实际情况，适时组织评估和修订。
[bookmark: _Toc29654][bookmark: _Toc1929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5939][bookmark: _Toc8379][bookmark: _Toc10695]9.2 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县生态环境分局负责解释。
[bookmark: _Toc31666][bookmark: _Toc9764][bookmark: _Toc2778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8545][bookmark: _Toc28143]9.3 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bookmark: _Toc31946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2103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373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942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6061][bookmark: _Toc2631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806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1168][bookmark: _Toc685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040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8626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599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6408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9301_WPSOffice_Level1]附件：1.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分级标准
  2.分局应急指挥领导小组成员部门工作职责
[bookmark: _Toc12332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15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431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1983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9448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9911_WPSOffice_Level1]3.突发生态环境事件预警分级标准
[bookmark: _Toc2589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4802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3673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94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8752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6160_WPSOffice_Level1]4.歙县突发生态环境事件预警发布（调整、解除）审批表
[bookmark: _Toc3151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3445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4442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2018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7968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478_WPSOffice_Level1]5.歙县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响应启动（调整、终止）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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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5488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2508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463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524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057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7318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2790][bookmark: _Toc5235][bookmark: _Toc344713154][bookmark: _Toc340667179]附件1
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分级标准

一、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0人以上死亡或100人以上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5万人以上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亿元以上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丧失或该区域国家重点保护物种灭绝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市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bookmark: _Toc2660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2374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788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7774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574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1015_WPSOffice_Level1]二、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50人以上10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1万人以上5万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部分丧失或该区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大批死亡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县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6．造成跨省级行政区域影响的突发环境事件。
[bookmark: _Toc8256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0734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037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472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188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0382_WPSOffice_Level1]三、较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突发环境事件：
[bookmark: _Toc1377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341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146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343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000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2068_WPSOffice_Level2]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上5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bookmark: _Toc558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605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026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46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25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7715_WPSOffice_Level2]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5000人以上1万人以下的；
[bookmark: _Toc813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057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081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236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0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3008_WPSOffice_Level2]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的；
[bookmark: _Toc14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097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34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648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586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871_WPSOffice_Level2]4．因环境污染造成国家重点保护的动植物物种受到破坏的；
[bookmark: _Toc2867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298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809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188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375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0829_WPSOffice_Level2]5．因环境污染造成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bookmark: _Toc161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471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62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808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037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7335_WPSOffice_Level2]6．造成跨设区的市级行政区域影响的突发环境事件。
[bookmark: _Toc1862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6464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5172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0093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6235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1416_WPSOffice_Level1]四、一般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般突发环境事件：
[bookmark: _Toc1486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602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010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180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959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6864_WPSOffice_Level2]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bookmark: _Toc1525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748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875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993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640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5468_WPSOffice_Level2]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5000人以下的；
[bookmark: _Toc1305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437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537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849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363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4277_WPSOffice_Level2]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下的；
[bookmark: _Toc1807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819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161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34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374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4991_WPSOffice_Level2]4．因环境污染造成跨县级行政区域纠纷，引起一般性群体影响的；
[bookmark: _Toc723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193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544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7915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677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9840_WPSOffice_Level2]5．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尚未达到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级别的。
上述分级标准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附件2

[bookmark: _Toc15288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499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614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983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154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5921_WPSOffice_Level1]分局应急指挥领导小组成员部门工作职责

办公室：做好分局日常及节假日值班值守安排；提出法律法规指导意见，参加突发环境事件调查评估工作。
牵头负责组织生态环境舆情收集、研判、应对工作，形成生态环境舆情监测与处置管理闭环；参加县指挥部新闻宣传等工作组，参加县指挥部综合协调等工作组。
歙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加强对境内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源排查及事件处置工作；负责全县环境应急日常管理工作，组建管理县级环境应急专家库，动态管理全县应急物资信息库，加强应急联动机制建设；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收集、报告；牵头组建局工作组，参与指导支持地方政府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和处置工作；参加县指挥部综合协调、污染处置、调查评估等工作组。承担局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职责。
黄山市歙县生态环境执法监测站：负责组织实施辖区环境质量监测、委托性监测、监督性监测、应急监测工作；开展预警监测、应急监测工作；组织分析监测数据，确定污染范围和程度，报告监测结果；
组织开展全县生态环境执法监测工作，包括部分环境质量监测、考核监测、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监测；协助开展全县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配合建立生态环境预警体系。参加县指挥部应急监测等工作组。
污染控制股：组织实施跨界水体污染联防联控，负责跨界水污染纠纷调处工作；参加涉及水污染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和调查评估工作；指导事件后的水环境综合整治和修复工作。
组织实施区域大气污染联控；参加涉及大气污染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和调查评估工作。
组织实施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联防联治；参加涉及固体废物、化学品、重金属、尾矿库等污染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和调查评估工作；指导突发环境事件产生危险废物的处理处置工作；参加县指挥部污染处置和调查评估等工作组。
环评股：参加突发环境事件调查评估工作；参加涉及土壤污染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和调查评估工作；指导事件后的土壤环境修复工作；协调提供涉及突发环境事件的建设项目的相关环评、排污许可等文件。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做好分局系统后勤保障工作；

[bookmark: _Toc10704][bookmark: _Toc756]
附件3

[bookmark: _Toc29563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2618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6584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0985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6104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0961_WPSOffice_Level1]突发生态环境事件预警分级标准

一、对情况危急，预计可能发生或引发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或事件已经发生，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造成特别重大危害的事件，视情确定突发环境事件预警级别为一级（红色）；
二、对情况紧急，预计可能发生或引发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或事件已经发生，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造成重大危害的事件，视情确定突发环境事件预警级别为二级（橙色）；
[bookmark: _Toc21721][bookmark: _Toc20754][bookmark: _Toc32057]三、对情况比较紧急，预计可能发生或引发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的；或事件已经发生，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造成较大危害的事件，视情确定突发环境事件预警级别为三级（黄色）；
四、对存在重大环境安全隐患，预计可能发生或引发一般突发环境事件的；或事件已经发生，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造成公共危害的事件，视情确定突发环境事件预警级别为四级（蓝色）。
[bookmark: _Toc1693][bookmark: _Toc3640]
附件4
[bookmark: _Toc28958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7535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142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0513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2184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690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1966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6485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917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918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912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9609_WPSOffice_Level1]歙县突发生态环境事件预警发布（调整、解除）
审批表
[bookmark: _Toc658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965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87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91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267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2032_WPSOffice_Level2]                                          年   月   日
	预警名称
	歙县突发环境事件  级预警（  色预警）

	预警级别
	一级□   二级□

	发布（调整、解除）预警时间
	年    月     日

	预警内容
	
（预警原因、预警区域或场所、影响估计及应对措施、发布机关等以及向可能受到危害的毗邻地区的政府或部门通报建议）

	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建议
	

签字：
年  月  日

	县生态环境分局建议
	（歙县生态环境分局局长签批）
签字：
年  月  日

	县政府意见
	（分管副县长签批）

签字：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6590][bookmark: _Toc13046]备注：因情况紧急，可先采用电话等方式请示，后续可再办理补签等手续。
附件5
[bookmark: _Toc99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5528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322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709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74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9638_WPSOffice_Level1]歙县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283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9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9894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6025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0175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3057_WPSOffice_Level1]启动（调整、终止）审批表
[bookmark: _Toc1170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005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084][bookmark: _Toc1818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354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415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1472_WPSOffice_Level2]                       年    月    日
	事件基本
情    况
	

	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建议
	建议启动（调整、终止）歙县突发环境事件  级响应。

签字：       
年  月  日     

	县生态环境分局分管局领导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县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中心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签字：  
年  月  日    

	
	
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县级层面一级、二级响应由县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中心决定（分管副县长）；三级响应由县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县生态环境分局）决定，同时报总指挥。因情况紧急，可先采用电话等方式请示，后续可再办理补签等手续。
